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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青绿容〔2021〕9 号 
                                                              
 

关于下达 2021 年度部门 

综合收支预算的通知 
 

上海市青浦区林业站： 

按照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严格对标预算法和预算管

理制度的要求，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树立

过紧日子的理念，严格预算和决算管理，落实全面预算绩效

管理要求，现根据区人代会批准的财政收支预算，对你单位

2021 年度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指标下达数及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年度收支预算指标 

（一）本年收入总计 39902.36 万元（其中：上级专款

安排的项目 32256.57 万元、政府性投资项目 6636.00 万元、

产业化项目 0万元） 

1、财政拨款收入 39902.36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33266.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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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 6636.00 万元 

2、事业收入 0万元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万元 

4、其他收入 0万元 

5、财政专项资金 0万元 

6、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0万元 

7、自筹资金 0万元 

注：政府性投资项目以发改委正式批复的预算主体

为准。 

（二）本年支出总计 39902.36 万元（其中：上级专款

安排的项目 32256.57 万元、政府性投资项目 6636.00 万元、

产业化项目 0万元） 

1、基本支出 476.68 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409.48 万元 

公用经费 67.20 万元 

2、项目支出 39425.68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32789.68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 6636.00 万元 

其中：部门 “三公经费”预算指标 

1、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 

2、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3.50 万元 

    其中：公务车辆购置费 16.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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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车辆运行维护费 7.00 万元 

3、公务接待费 1.50 万元 

上述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预算之间不得自行调剂使用。 

根据《中共青浦区委 青浦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青委〔2019〕245 号）的工作

要求，现同步批复你部门报送的 2021 年项目支出和财政政

策预算绩效目标。 

二、其他有关事项 

1、社会保障等各项计提费用人年工资总额核算内容 

事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按《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的通知》（沪府发〔2015〕29

号）、《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沪财预〔2016〕

79 号）、《关于修订〈关于实施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若干问题

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沪人社规〔2019〕26 号）有关规定

执行。 

请你单位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口径计算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以此组成的年工资总额，分别乘以各项社保缴费费率

和应计提费用的比例作为财政经费补助额度（差额单位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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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项目或比例补助）。 

2、加强政府采购管理 

预算单位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 号）

以及《青浦区财政局转发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及标准（2021 年版）>的通知》(青财采〔2020〕108 号)

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涉密专用信息设备采购须报区保密局审核，通过非公开

方式确定，并送区财政局备案，其他按照《涉密专用信息设

备采购管理规定》执行。涉密政府采购项目按照《涉密政府

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3、加强支出预算管理 

根据《预算法》第十三条规定，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

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你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

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如有违规，按照

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处理。同时，根据市财

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

知》（沪财预〔2018〕53 号）和以及《青浦区财政局关于修

订财政支出执行进度考核办法的通知》（青财预〔2019〕48

号），你单位要切实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根据工作和事

业发展计划，认真做好项目预算执行的各项前期准备，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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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预算安排和项目实施进度等认真编制分月用款计划，切

实加快项目实施，及时提出支付申请，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

进度，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 

4、做好单位预算批复和信息公开工作 

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区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青

委办〔2017〕31 号）文件要求，你单位预决算，在经局主管

预算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开。 

5、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要优化项目管理，加强绩效“双监控”，促进绩效目标

如期保质保量实现，并在预算执行后，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特此通知。 

 
 

  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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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青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1 日印发 


